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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
的收入是否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
月）计算出预计毛利额，计入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

（二）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是否及
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

的实际毛利额，是否将其实际毛利额与
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
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
的应纳税所得额。

（三）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捐赠、赞
助、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

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行为，是
否视同销售确认收入。

（四）企业代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
收取的各种基金、费用和附加等，凡纳入
开发产品价内或由企业开具发票的，是

否按规定全部确认为销售收入。
（五）企业将已计入销售收入的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按规定移
交给有关部门、单位的，是否于移交时扣
除。

（六）已销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是

否按当期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和可售
面积单位工程进行成本确认。

（七）是否将开发产品作为实物资产
对外投资直接冲减开发成本。

（八）是否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扣
除项目的扣除年度。

所得税税收风险“知多少”

（一）问：国有企业工资薪金支出是
否仍受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工资数额的
限制？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3号）第二条的规
定，国有性质企业发生的接受外部劳务
派遣用工费用中已确认的工资薪金支
出，应计入本企业工资薪金总额。工资
薪金总额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
的限定数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
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问：企业因雇用季节工、临时
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
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如何扣除？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
题公告》（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
第一条的规定，企业因雇用季节工、临
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
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

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
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
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
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
的依据。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工资薪金，是指企业
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
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
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考虑到企业
（用人单位）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支
出的支付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企业
（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员工（以下简称
直接支付）；二是企业（用人单位）支付
给劳务派遣单位，由劳务派遣单位付给
员工（以下简称间接支付）。对于直接
支付的，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
的规定，区分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
费支出，并按《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前扣除；对于间接支付的，作为劳务费
支出从税前扣除，不再区分工资薪金支
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三）问：某企业 2011 年向银行借
款用于建造一幢建设期为2年的厂房，
从银行专门借入款项 5000 万元，年利
率6.31%。同时银行的投资部与该企业
签定协议，针对此笔贷款收取财务顾问
费 500 万元。企业支付的财务顾问费
如何进行税务处理，是作为资本性支出
计入建造的厂房成本，还是作为费用性
支出从当期扣除？

答：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
第二条的规定，“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取
得贷款、吸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
生的合理的费用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不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应作为财务费用，准予在企业所
得税前据实扣除。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融
资性费用属于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
除或者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不得在发生
当期直接扣除；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融
资性费用属于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
直接扣除。”考虑到厂房建造支出属于资
本性支出，因此对归属于厂房建造的财
务顾问费支出应予以资本化，应计入厂

房的计税基础，通过计算折旧予以扣除。
（四）问：从事代理业务、主营业务

收入为手续费、佣金的期货代理企业为
取得该类收入而实际发生的营业成本
（包括手续费和佣金支出）如何税前扣
除，计入期间费用的手续费和佣金支出
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答：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
第三条的规定，“从事代理服务且主营
业务收入为手续费及佣金的企业（如证
券、期货、保险代理等企业），其手续费
及佣金支出列入企业营业成本范畴，并
准予在税前据实扣除。”因此，对从事代
理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为手续费、佣金
的期货代理企业为取得该类收入而实
际发生的营业成本（包括手续费和佣金
支出）准予在税前据实扣除。

对于未列入企业营业成本的手续
费及佣金支出，应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
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
号）的规定执行。

（五）问：电信企业在发展客户、拓

展业务等过程中（如委托销售电话入网
卡、电话充值卡等），需向经纪人、代办
商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其实际发生的
相关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如何进行税务
处理？电信企业的标准如何把握？

答：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第
四条的规定，电信企业发生的上述手续费
及佣金不超过企业当年收入总额5%的部
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六）问：按照税总公告 2012 年第
15号第五条的规定，企业按实际发生额
60%计入筹办费的业务招待费，在扣除
时是否受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5‰的
限制？筹办期间发生的广告费、业务宣
传费在扣除时是否受当年销售（营业）
收入15%的限制？

答：对企业按实际发生额60%计入
筹办费的业务招待费在扣除时不受当
年销售（营业）收入5‰的限制；筹办期
间发生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在扣除时
不受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限制。

（未完，下期地税周刊将继续为您
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纳税人应当在纳税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
月内或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60日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并结清应补缴的税款。为帮助广大纳税人了解相关政策，推进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有序有效
开展，地税周刊分期从收入类、扣除类、税收优惠类、其他类等四个方面，为您全面解读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税收政策。上期已解读“收入类”问题，本期将解读“扣除类”问题。

年所得超过12万
需要报税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
员周玲）记者今天从省地税局获悉，年所得
达到或者超过12万元的个人纳税人，不论
是否已足额缴纳税款，均应于2015年3月
31日前，到各市县区主管地税机关的办税
服务大厅或登陆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
站办理年度自行申报。

通过网上申报的纳税人，可通过以下
路径申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网站-在线
查询-扣缴个人所得税信息查询-个人用户
登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申报。”

海南地税特别提醒广大纳税人，尽早
履行个税申报义务，避开可能到来的扎堆
报税高峰。

为 保 护
纳税人的合
法权益，本期
《地税周刊》
从3个方面为
您整理了所
得税涉税风
险点，广大纳
税人可对照
自查以规避
税收风险。

（一）查账征收企业投资者涉税风险
1、法人
（1）居民企业连续持有其他居民企业

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
分回的股息红利是否征收了企业所得税。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
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减免企业所
得税是否进行了备案。

2、自然人
（1）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
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
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
住房等财产性支出，是否视同企业对个人
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项目计征了个人所得税。

（2）对企业其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

得，是否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
个人所得税。

（3）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
资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
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
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
的借款是否视同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
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
目计征了个人所得税。

（4）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
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
得的红股数额，是否计征了个人所得税。

（5）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
时，以股票形式向股东个人支付应得
的股息、红利（即派发红股），是否以派
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了个

人所得税。
（6）除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

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之外的其他资本
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是否征收了
个人所得税。

（7）上市公司（含股份制改制企业）
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
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是指股
票溢价发行时出资购买股票的个人，其
他个人（原个人股东）是否按“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计征了个人所得税。

（二）核定征收企业投资者涉税风险
1、法人
对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分

回的股息红利，投资者不能享受相关优
惠政策。

2、自然人
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自然人投

资者，按照规定核定股息、红利所得个人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依20%税率征收
其个人所得税。

（三）非居民纳税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
得（特别是权益性投资所得）的涉税风险

1、股息红利所得
（1）企业所得税属于地税管辖的境

内居民企业向非居民企业支付股息红利
时是否代扣代缴了企业所得税。

（2）境内居民企业向非居民个人支付
股息红利时是否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

2、股权转让所得
（1）受让方（支付方）在境内
①非居民企业转让境内居民企业的

股权，境内受让方（支付方）的所得税属

于地税管辖的，受让方（支付方）是否在
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代扣代缴了企业所
得税。

②非居民个人转让境内居民企业的
股权，境内受让方（支付方）是否在支付
股权转让款时，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

（2）受让方（支付方）在境外
①转让方是非居民企业，且被转让

的境内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属于地税管
辖的，转让方是否自行或委托代理人申
报了企业所得税。

②转让方是非居民个人的，是否自
行申报了个人所得税。

（3）间接转让居民企业股权
应关注非居民纳税人转让行为是否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否存在利用“避税
地”逃避在中国纳税的嫌疑。

企业的投资者涉税风险

（一）是否核实了外管证的真实性。
（二）持外管证的省外来琼经营建安企业

经营收入是否并回总机构，纳入税收管理。

（三）未持外管证的省外来琼建安企
业是否按照实际经营收入的2.5%就地核
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省外来琼的总机构直接管理的
建安企业项目部是否按项目实际经营收
入的0.2%按月或按季由总机构向项目所

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并由项目部向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

（五）外省来琼从事建筑安装业的企

业不能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
的会计账簿和核算凭证的，是否按0.6%
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省外来琼经营的建筑安装企业涉税风险

扣除类

B 房地产企业预售预缴、项目结算的企业所得税涉税风险

C

以案说法

原本付税不足百万，为贪小
利开具假发票——

千万假发票致税款
94万变205万
■ 本报记者 杨勇 陈怡

通讯员 唐小添 吴思源

动动手脚开假发票就能少缴税，贪图
小便宜的心理是人之常情。然而这并不是

“免费的午餐”，一经查实，税务机关除了追
缴税款、滞纳金外，还将对其处以罚款。

2013年3月，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对海南某电厂发票检查时发现，吉
林某管道公司向海南某电厂提供5张建安
假发票，涉及金额千万元。

2013年3月，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对该公司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
吉林某管道公司向海南某电厂开具的5张
建安假发票系收取2009年—2010年工程
进度款，票面金额合计1786.34万元，涉及
偷逃营业税金及企业所得税。

2013年 6月，第五稽查局依法对吉
林某管道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处罚决定，
追缴各项税费 94.42 万元，加收滞纳金
64.41 万元，并处罚款 46.41 万元，合计
205.24万元。

事实上，如果依法按期纳税，公司负担
的税收成本为94.42万元。仅一念之差，
公司却额外增加税收成本110.82万元。
不仅如此，开具假发票偷逃税款的行为也
给公司信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还可
能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一起典型的‘贪小利，吃大亏’的
例子，纳税人应高度重视，莫抱侥幸心理，
切忌以身试法。”海南省地税稽查局相关负
责人说。

■ 本报记者 陈怡 杨勇 通讯员 邢斌

由于建设项目投资巨大，税
基很大，营业税及附加对施工企
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
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些施工企业
不惜冒着风险利用假发票偷漏
国家税款，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这类违法行为是公安机关
和税务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一
经查实，纳税人将面临着严重的
税收行政处罚，另外相关责任人
也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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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及启示：

由于建设项目投资巨大，税
基很大，营业税及附加对施工企
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
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些施工企业
不惜冒着风险利用假发票偷漏
国家税款，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这类违法行为是公安机关
和税务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一
经查实，纳税人将面临着严重的
税收行政处罚，另外相关责任人
也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

建议及启示：

小贴士

“年所得12万元”是指纳税人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以下11
项所得合计达到或超过12万元：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

所得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
营、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包括股票

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

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